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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起 

本案兒童遊樂場用地位於高雄市鹽埕地區細部計畫區內，

原為第三種商業區，地上建物為交通部港務局員工宿舍，於民

國91年9月17日公告實施之「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公共

設施（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通盤檢討並配合變更

第四種住宅區為道路用地案」，考量當時該細部計畫區內之公

共設施開放空間不足，及本案土地權屬為公有土地（交通部港

務局所有），又鄰近之多功能經貿園區分區特文3，其未來主題

發展定位為水岸遊憩設施與遊客中心，因此為符合周邊土地相

容性、未來親水活動需求、臨港公有土地合理利用，變更第三

種商業區為兒童遊樂場用地。 

惟經時間更迭，交通部港務局已於民國101年改制為交通部

航港局及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港務公司），本案基地

土地及建物現為港務公司所有，經前述通盤檢討後十餘年仍未

開闢，而港務公司與高雄市政府業已合資共同成立「高雄港區

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依據民國104年8月行政院核定之高

雄港區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計畫書，本案基地位於高雄

港區1-10號碼頭、16-17號碼頭、淺水1-3號碼頭（第三船渠）周

邊，屬優先執行規劃開發之標的；又高雄市政府近年極力推動

亞洲新灣區、興濱計畫等眾多舊港區、舊市區再造之計畫，周

邊駁二藝術特區、哈瑪星鐵道文化園區亦已發展為重要觀光景

點，本案劃設兒童遊樂場用地已不符環境所需，考量時空環境

之變動、港市合組公司將推動高雄港區房地活化再利用等原因

下，辦理本案用地變更，以期土地能更有效利用並符合未來發

展趨勢。 

  



-2- 

 

二、 法令依據 

本案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為配合中央、

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當地直轄市政府應視實際

情況迅行變更。」辦理變更。 

 

三、 計畫位置及範圍 

計畫位置座落於高雄市鹽埕區，位於哈瑪星鐵道文化園區

東側、高雄港蓬萊商港區北側、緊鄰駁二藝術特區大勇區，計

畫位置示意詳圖1。 

 

 

圖1  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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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為鹽埕都市計畫內瀨南街東側之兒童遊樂場用地，

變更面積合計0.31公頃，計畫範圍詳圖2。 

 

 

  

 

圖2  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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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發展現況分析 

(一) 歷次相關都市計畫情形 

本案主要計畫為商業區，於民國78年細部計畫擬定時劃設為

第三種商業區，復於民國91年9月17日公告之公共設施通盤檢討

案內，變更為兒童遊樂場用地。相關都市計畫辦理情形整理詳表

1、表2，鹽埕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後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詳表

3，及公共設施分布狀況詳圖3。 

 

表1  歷次相關都市計畫辦理情形綜理表 

項

次 
案名 

公告 

日期 

公告 

字號 
與本案相關摘要 

1 

擬定及變更高雄市鹽埕區

細部計畫（通盤檢討）並

配合變更主要計畫 

78/03/15 
高市府工都字第

005961號 

鹽埕區都市計畫包含於

原高雄市都市計畫地區

主要計畫內，於本次通

盤檢討辦理擬定細部計

畫，本案範圍劃設為第

三種商業區。 

2 
變更高雄市鹽埕地區細部

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88/09/28 

高市府工都字第

29184號 
維持第三種商業區。 

3 

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細部

計畫公共設施（公園、綠

地、廣場、兒童遊樂場）

通盤檢討並配合變更第四

種住宅區為道路用地案 

91/09/17 
高市府工都字第

0910045257號 

變更第三種商業區為兒

童遊樂場用地。 

(詳表 2) 

4 

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鹽

埕地區）細部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案 

97/02/22 
高市府都二字第

0970009010號 
維持兒童遊樂場用地。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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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公共設施（公園、綠地、廣場、

兒童遊樂場）通盤檢討並配合變更第四種住宅區為道路用地案

變更綜理表(摘錄) 
 

都市計畫區 
位置(一千分之一

地形圖幅編號)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市都委

會決議 

15.鹽埕區

原都市計畫 

大東段761、762地

號(1871,1971) 

變更 0.3118

公頃商業區

(商三)為兒

童遊樂場 

1. 本案土地均為公有土地(參附錄一)，

使用現況為高雄港務局舊宿舍。 

2. 本案位處鹽埕區原都市計畫範圍，現

行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商業區。 

3. 查該計畫區兒童遊樂場用地仍不足

3.44公頃，故為補充該地區公共設施

不足(變更原則四)，提升居民生活品

質(變更原則二)，及依都市計畫法第

四十二條「公共設施用地應儘先利用

適當之公有土地」之規定(變更原則

一)；且本案基地鄰近高雄多功能經貿

園區特文3，未來主題發展定位為水岸

遊憩設施與遊客中心，故考量鄰近土

地的相容性及未來休閒親水活動需

求，並促進臨港公有土地的合理利

用，本案建議變更為兒童遊樂場用地。 

照公展

草案通

過。 

資料來源：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公共設施（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通盤檢討並配合

變更第四種住宅區為道路用地案計畫書 
  



-6- 

 

表3  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鹽埕地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案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 

使用分區 
計畫面積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土地使
用分區 

住宅區 16.88 12.50% 

商業區 47.18 34.92% 

公共設
施用地 

學校用地 6.42 4.75% 

機關用地 3.68 2.72% 

公園用地 4.31 3.19% 

兒童遊樂場用地 0.31 0.23% 

市場用地 1.00 0.74% 

加油站用地 0.21 0.16% 

停車場用地 1.00 0.74% 

道路用地 40.75 30.16% 

鐵路用地 2.63 1.95% 

綠地用地 5.44 4.03% 

變電所用地 0.19 0.14% 

河道用地 0.65 0.48% 

園道用地 4.45 3.29% 

合計 135.10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鹽埕地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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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鹽埕地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圖3  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鹽埕地區）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公共設施用地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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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使用及交通現況 

目前兒童遊戲場用地尚未開闢，地上建物為港務公司員工宿

舍，建物於民國57年建築完成，現況仍有少數人員居住；基地北

側及東側鄰駁二大勇區七號倉庫及八號倉庫，已完成與基地接鄰

之鋪面、牆面等美化工程，南側接鄰尚未開闢之18.18公尺都市

計畫道路，現況為人行步道、自行車道與輕軌預定路線，西側為

瀨南街，使用現況照片詳圖4，基地鄰近有關駁二及哈瑪星鐵道

文化園區之使用現況詳圖5。 

 

 

  

 

 

圖4  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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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基地鄰近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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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現況除平面道路外，基地位於高雄捷運橘線鹽埕埔站與

西子灣站之間，前往該兩站之步行距離約600至800公尺，而目前

高雄環狀輕軌預定通過本基地前方道路，並於基地西側瀨南街口

設置一平面站點（編號C13），相對位置示意詳圖6。 

  

 

 

圖6  交通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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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地權屬 

本案計畫範圍包含鹽埕區大東段761及762兩筆地號，面積合

計為0.31公頃，所有權人皆為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土地權屬

示意詳圖7。 

  

 

圖7  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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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變更計畫內容 

(一) 變更理由 

1. 本案自民國91年變更為兒童遊樂場用地近15年，期間鹽埕

區周邊駁二藝術特區及鐵道文化園區已發展成型，又港區

土地活化於港市合組高雄港區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及

亞洲新灣區計畫之推動下，已逐步開始進行，爰此，本府

於106年5月4日召開研商會議，考量本基地屬於院核港區

推動再開發活化標的之一，周邊整體發展時空背景已不同

於前次檢討，短期市府亦無編列預算及開闢計畫，且因緊

鄰大勇倉庫群，周邊駁二藝術特區、哈瑪星鐵道文化園區

均已發展為本市重要觀光景點，兒童遊樂場用地所提供之

功能，並不符周邊駁二藝術特區及港區再發展需要，若本

基地未來能朝向運用既有建物開發再利用，將有助於駁二

藝術特區串聯發展及港區轉型開發。(詳如附件1) 

2. 鹽埕都市計畫公共設施開放空間合計占計畫面積約7.45%，

目前雖未達都市計畫法第45條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

場及兒童遊樂場佔全部計畫面積10%規定，然基地周邊駁

二藝術特區、哈瑪星鐵道文化園區及愛河西側河西路園道

已提供大面積休閒及遊憩開放空間，本案開闢兒童遊樂場

並無急迫需求。 

3. 鹽埕地區觀光發展以駁二藝術特區為重心，本案用地緊鄰

駁二大勇倉庫群西側及水岸輕軌C13站，所處區位適合提

供駁二地區及未來港區再開發之觀光遊憩服務功能，地上

物為港務公司宿舍，將配合駁二地區發展活化再利用，故

恢復兒童遊樂場用地為原分區第三種商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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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變更內容 

本案變更內容如表4、圖8，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增減對照

如表5。 
表4  變更內容綜理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變更前 變更後 

分區 
面積 

（公頃） 
分區 

面積 

（公頃） 

1 鹽埕區
大東段
761、
762地
號 

兒童
遊樂
場用
地 

0.31 第三種
商業區 

0.31 1. 地區觀光遊憩及港區之再
發展： 
近年鹽埕駁二藝術特區發
展觀光遊憩已具規模，而
舊港區國、公有土地活化
再發展已逐步推動，現況
環境發展變遷迅速。 

2. 現行都市計畫用地不符發
展實需： 
兒童遊樂場迄今尚無開闢
計畫，功能亦不符周邊駁
二藝術特區、鐵道文化區
園區及港區觀光遊憩各項
機能之實際需要。 

3. 有效活化利用現有房地： 
本案基地緊鄰駁二藝術特
區及輕軌C13站，地上物為
港務公司宿舍，將配合駁
二地區進行活化，提供觀
光遊憩相關服務，促進港
區再發展。 

本案原即為第
三種商業區，復
於民國 91年變
更為兒童遊樂
場用地，今恢復
變更為第三種
商業區，依據民
國 87年公告實
施之「修正『擴
大及變更高雄
市主要計畫（通
盤檢討）案』之
都市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變更
後公共設施用
地及其他都市
發展用地負擔
比例規定案」規
定，免予負擔回
饋。 

註：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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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使用分區 
現行計畫面積 變更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畫面積 

面積（公頃） 百分比（％）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16.88 12.50% - 16.88 12.50% 

商業區 47.18 34.92% +0.31 47.49 35.15% 

小計 64.06 47.42% +0.31 64.37 47.65% 

公共
設施
用地 

學校用地 6.42 4.75% - 6.42 4.75% 

機關用地 3.68 2.72% - 3.68 2.72% 

公園用地 4.31 3.19% - 4.31 3.19% 

兒童遊樂場用地 0.31 0.23% -0.31 - - 

市場用地 1.00 0.74% - 1.00 0.74% 

加油站用地 0.21 0.16% - 0.21 0.16% 

停車場用地 1.00 0.74% - 1.00 0.74% 

道路用地 40.75 30.16% - 40.75 30.16% 

鐵路用地 2.63 1.95% - 2.63 1.95% 

綠地用地 5.44 4.03% - 5.44 4.03% 

變電所用地 0.19 0.14% - 0.19 0.14% 

河道用地 0.65 0.48% - 0.65 0.48% 

園道用地 4.45 3.29% - 4.45 3.29% 

小計 71.04 52.58% -0.31 70.73 52.35% 

合計 135.10 100.00% 0 135.10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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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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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本案第三種商業區建蔽率、容積率、使用性質及管制項目

悉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規定辦理；其餘未規定事項適

用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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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鹽埕地區細部計畫兒童遊樂場用地研商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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